
“难民”身份标记将列入犯罪指控

今后的犯罪统计中将对难民犯罪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。从一月起，警方可以

在犯罪指控中加上“难民”身份标记。北莱茵-威斯特法伦州内政部发言人博伊

斯（Wolfgang Beus）向威斯法伦报证实，各州内政部长与联邦内政部长已就此

事达成一致。

发言人称，迄今还没有关于难民参与犯罪行为相关具体可靠消息。2016年

中将通过这一新的记录方式完成首批数据。

北莱茵-威斯特法伦州州犯罪调查局发言人表示，警方将就如何定义“难民”

这一概念进行简要说明。犯罪嫌疑人的国籍现已录入德国所有的犯罪统计中。难

民这一概念将成为进一步区分的身份标志。

几年前在北莱茵-威斯特法伦州“东欧德裔”这一标记曾被列入犯罪行为登

记册中，但之后又被撤回，其原因是生活在北莱茵-威斯特法伦州的东欧德裔人

数并不明确，因此缺乏参考基数。

（本文译自德国每日新闻 2015年 12月 24日网络新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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